高新区第四小学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

为提高我校自然灾难应急反应能力和救灾工作整体水平，建立和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，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和校舍安全，维护校园稳定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总则

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是灾难发生后对校园受灾师生学习、生活进行救助的紧急行动方案。

本预案适用于洪涝、冰雹、地震等自然灾难发生后的应急救助反应。

二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机构

1.成立校园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全校救灾工作。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张亮


副组长：李倩 房辉

成  员：王刚  赵鹏  刘钰  任成喜  平振广 

2.校园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救灾办公室、负责日常工作。其办公地点设在校后勤管理中心。

三、学校自然灾害救护办工作职责

1.及时向市区教育局汇报灾情和救助工作进展情况，负责处理校自然灾害救护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和日常事务。

2.联系区民政局，做好救灾物资的登记、收集、保管和分配工作。

3.负责灾后防疫和校园卫生整治工作，联系防疫部门进行传染病的预防。

4.落实灾后校园各项安全规范和措施，监督检查灾后学校饮水、食品卫生工作。

5.做好危困教职工的救助和校园灾后重建工作。

6.保障救灾信息畅通，做好救灾宣传，加强灾后值班纪律。

四、灾情报告

校自然灾害救助办公室应密切注重气象、地震和灾难预告部门发出的灾情预警。在自然灾难发生后，校救灾办必须立即向市区教育局和区救灾办报告有关情况，启动灾难救助应急预案。灾情报告内容主要包括：灾难种类、发生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程度、灾难后果，救灾工作和受灾师生生活安排情况。

五、灾难救助应急反应

1.救助领导小组进入工作状态，研究确定救灾工作事宜。

2.迅速组织受灾师生按照预案，紧急转移，安排他们的学习、生活，做好食品、饮水、衣物等救灾物资的调集和发放工作。

3.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，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救助申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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